福州建筑职专17段学生社会实践致学生家长一封信
贵家长：
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必须把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必修内容，列入教学计划，切实加以保障，学校要制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措施并很好的执行；初、高中学生必须在就学期间完成规定的社会实践活动总量，且每一学年的实践在“合格”（含合格）以上，才具备毕业或报考高一级学校的资格的精神。我校决定17年段前往福清市天生林艺园科普教育基地进行社会实践，以培养学生优良的道德品质，增强学生严谨的组织纪律性，让学生体会独立学习、独立生活、独立参加劳动的艰辛，感受家庭生活的美满，感受今天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，培养学生热爱劳动、热爱学习、热爱生活的优良品质。为了把社会实践工作开展好，特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社会实践具体要求：

1.活动时间：2018年9月10日至9月15日。

2.活动地点：福清市天生林艺园科普教育基地。

3.收费标准：按福清市天生林艺园科普教育基地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收费456元，因暑期教学楼进行加固改造工作，注册时间由班主任另行统一通知，该费用注册时缴交给班主任,由班主任收齐后统一交给社会实践基地人员，并收好基地开具的收据证明。

4.请家长协助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
(1)认真阅读好家长信，协同回执单于6月18日前交给班主任；

（2）社会实践期间，学生着装应整洁大方，穿好校服，戴好校徽、校牌，并备好劳动服装，学生一律不得佩带首饰、染发、烫发、男生不留长发、女生不穿高跟鞋。

（3）社会实践期间备足日常生活用品（毛巾被(毯)、伞或雨衣(以防下雨)和适合训练用运动鞋1-2双，换洗衣物、笔、本子、卫生纸、牙膏、牙刷、牙杯、梳子、水杯、毛巾、浴巾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衣架、水桶、拖鞋）基地配有草席与毛毯。
（4）出发时间：2018年9月10日上午7：50。集中地点：校大操场。

返校时间：2018年9月15日下午约2:30学生回校,家长可到校接回子女。

（5）患有慢性传染病、心脏功能不全或其他不适应社会实践疾病的学生，无法参加军训的，需向班主任请假，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准假。

(6)请勿让孩子携带贵重物品，禁止携带易燃易爆、刀具、酒精、插电板具有危险性的物品；

(7)本次社会实践采用封闭式管理，如无特殊情况，学生一律不得离开营地，谢绝家长及亲友来营地探访。如学生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开训练基地，必须向带执教官和班主任请假，获准假后由家长接送回家。

(8)家长在出发前要做好子女安全教育，服从老师、教官及生活管理员的管理及安排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与同学友好相处，互相帮助，未经教官及班主任同意不得离开训练场地，认真遵守训练基地的守则。

(9)教育子女，每日勤换洗衣服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做到不挑食、不浪费、爱惜粮食，特别是军训期间运动量大，注意遵守营队的用餐、休息时间，养成勤劳、自立的好习惯。

(10)训练基地如有紧急情况将会第一时间通知家长，请家长务必在子女社会实践期间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。

二、社会实践动员安排：

1.6月5日（星期二）上午组织召开班主任例会进行社会实践布置，下午班会课由班主任组织学生社会实践动员，布置社会实践期间的具体要求，分发参加社会实践致学生家长一封信，与学生家长联系，并取得家长支持。

2.6月2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全体学生集中大操场,由德育处组织召开社会实践专题动员会，要求年段长、班主任及时做好学生思想工作，布置社会实践期间的具体要求和实践期间必须携带的日用品，做好社会实践期间的安全教育工作。

《17段学生社会实践致学生家长一封信》回执单

班    级：

学生姓名：

家长签名： 

福州建筑工程职业中专学校

2018年6月15日
